                             办理结果：A
关于对市六届政协三次会议
第63070号提案办理情况的答复
左小雁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市老年代步车管理的提案”收悉。经市公安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公安交警部门按照职责任务，加强对于老年代步车的管理，维护好道路交通秩序，提升驾乘人员交通守法意识、安全意识、文明意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障群众出行交通安全。

    一、老年代步车相关问题的法律解释
一

窗体顶端

老年代步车又名老年电动车，也包括市场上已经出现的燃油和油电混动的老年代步车，可分为三轮和四轮的两种；在规范管理上也可分为可合法办理上牌和非法不能办理牌照的两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坐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其次，国标《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汽车是由动力驱动、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从以上两条法律法规来看，目前在市面上销售的老年代步车（低速电动车、四轮电瓶观光车、新能源代步车），都应纳入机动车范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但是，机动车是否准予登记，将根据该车型是否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来确定，未纳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的老年代步车（低速电动车、四轮电瓶观光车、新能源代步车），因不符合注册登记条件，无法上牌。未办理登记上牌，也就意味着老年代步车严禁上路行驶。
     二、老年代步车增多的原因

（一）追求利益最大化，质量无保障。厂家在生产老年代步车时，往往设计出时尚的外观和科技感十足的内饰，但为了利益最大化，在实际生产中就采用便宜、低劣的零配件，车身外壳多用玻璃钢材质或者塑料、复合等非金属材料，强度低，防撞性不强，安全没有保障。
   （二）满足个性化需求，市场需求大。老年代步车因其遮风避雨、出行方便、停放方便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其不仅成为老年人的出行工具，也成为接送学生家长的首选，市场需求量极大。

（三）出行成本低，驾驶人员法治意识薄弱。一是购车价格低廉，出行成本低。一辆普通的电动三轮车价格在3000元左右，比起机动车的价格价格优势明显。同时，普通电动三、四轮电动车充一次电不超过5度电，几元钱的价格就可以满足出行、购物、送货等需求，高性价比吸引了众多群众。二是吸引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的群众。商家往往重点宣传驾驶老年代步车不需驾证、不用上牌、不买保险、操作简单，非常吸引老年人、低收入人群和文化水平较低难以考取驾驶证人员的关注，且这部分群众通常法治意识淡薄，存在较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三、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驾驶员随意性强。老年代步车驾驶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年龄偏大、无法考取机动车驾驶证人员，他们没有认真、系统地学习过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些人甚至连交通标志标线都看不懂，导致驾驶行为随意性强，经常会出现占用机动车道行驶、随意变道、争道抢行、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

（二）治理难度大。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老年代步车的生产、出厂、销售和上路行驶，从而让老年代步车游离在法律边缘，无牌无证无保险，交警部门也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管理，让基层管理部门处境十分尴尬。
    四、交警部门采取的工作措施
（一）加大路面执法管理。在当前相关政策法律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交警部门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立足路面，通过视频巡检、定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老年代步车的管控力度，尤其是加大对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的排查。对于老年人驾驶老年代步车的，多以引导劝解、说服教育为主，行政处罚为辅，减少老年代步车违规驾驶、乱闯乱抢的现象。

（二）加强宣传劝导力度。联合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通过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进社区、进农村，多渠道、多方位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让消费者充分了解购买老年代步车应注意的事项，如老年代步车的属类划分、驾驶老年代步车应该具备的条件等。同时，交警部门在巡逻执勤中加大对老年代步车驾驶员的宣传力度，仔细向其解释相关交通安全知识、阐明驾驶这类车辆潜在的安全风险及危害性，力争得到群众理解和支持，倡导广大民众知法、守法、践法，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切实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五、下步工作措施

公安机关将积极向市政府报告当前老年代步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由政府主导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明确各部门管理范围、目标责任、处罚依据等，使其各司其职，形成工作合力，遏制老年代步车违法行为进一步蔓延。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大对这类车辆销售方面的检查力度，对发现的不合格代步车、“三无”代步车一律查没。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此类车辆从事“黑出租”的行为进行治理，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运营的行为；此外，在目前相关政策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公安交警部门将发挥主观能动性，立足路面，运用好教育、处罚两种手段，加大对该类车辆交通违法的整治力度。对初次发现查获的，登记车辆和所有人的信息，对驾驶人进行书面警告；对经警告劝阻后仍然上路行驶并因交通违法行为被查获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暂扣车辆从严处罚。

衷心感谢您对公安交通管理事业的关心支持，欢迎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
    联系人：宋守权  电话：7676016     主办单位：市公安局

2025年7月25日          
- 2 -

